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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4〕214号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

关于对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
有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，A股证券简称：*ST文投，A股证

券代码：600715；

王 森，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时任副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

事会秘书；

熊依森，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时任财务总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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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上市公司及相关主体违规情况

根据中国证监会辽宁监管局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〔2024〕2

号）、北京监管局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（〔2024〕229 号）及

相关公告，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文投控股或公司）

在信息披露方面，有关责任人在职责履行方面存在以下违规行为。

（一）未按规定披露大额赔偿责任事项

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，2018 年 1 月 5 日，文投控

股与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政府签署了《关于整体开发建设经营江苏

省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主题乐园和电竞娱乐产业园的合作开发

协议》,约定了金牛湖园区开发项目的具体合作模式。文投控股

按约定与南京金牛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按照 9:1的出资比例

共同设立项目公司，负责项目开发工作，并由项目公司缴纳了项

目履约保证金。2021 年 1 月 6 日，南京市六合区投资促进工作

领导小组办公室向文投控股下发了《通知函》,告知因文投控股

未能如约推进项目开发工作，项目公司实际缴纳的项目履约保证

金 7,965.32万元已经作为该项目的违约金。2021年 4月 27日，

文投控股披露了 2020年年报，将违约金全额确认营业外支出。

文投控股应当在可能依法承担大额赔偿责任时及时披露，其未按

规定及时披露。

（二）未按规定披露重大诉讼、仲裁事项

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，2022 年 3 月 24 日至 2023

年 2月 23日，文投控股发生未披露的诉讼、仲裁事项 28起，累

计金额 3.14亿元，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4.82%。根据《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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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法》第八十条第一款、第二款第十项，文投控股应当在连续

12个月内累计诉讼、仲裁金额达到披露标准后及时披露，但文

投控股未及时统计并按规定及时披露。此后至 2023年 8月 10日，

文投控股又陆续发生 29起诉讼、仲裁事项，累计金额 2.44亿元，

均应当及时披露而未披露。

（三）关联交易披露不规范

根据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认定，2021年 12月，公司未

按关联交易审议和披露与关联方开展的《我们的冬奥》有关项目

合作事项；2021年、2022年尚存在其他关联方和关联交易披露

不够完整的情况。

根据公司于 2024年 10月 15日披露的《关于北京证监局对

公司采取责令改正监管措施的整改报告》，2021年 12月 10日，

公司与关联方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文创基金）签署电影《我们的冬奥》投资份额转让协议，约

定文创基金向公司出资 2,000万元，认购公司电影项目《我们的

冬奥》8%份额，并获得每年 9%的固定投资收益，公司未按关联

交易审议和披露该合作事项。上述关联交易金额占公司 2020年

经审计净资产的 0.5%。

（四）相关资产核算不规范

根据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认定，公司未充分关注被投资

单位经营异常等情况，影响其他权益工具计量；耀莱影城、游戏

板块相关商誉减值测试的预测依据不充分；债权投资账龄组合划

分不规范，2022年部分债权投资减值不充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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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收入成本核算不规范

根据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认定，公司部分影视项目在核

算投资份额转让、预收其他投资人款项等时存在收入成本等核算

不准确的情况，影城业务未准确核算会员赠送兑换券相关收入影

响，游戏业务存在少量跨期确认收入问题，冬奥文化业务未及时

调整冲销暂估成本与实际成本相关差异。

二、责任认定和处分决定

（一）责任认定

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《证券法》第八十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

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

年修订）》）第 1.4条、第 2.1条、第 2.3条、第 10.2.4条、第 11.12.5

条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年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

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2年修订）》）第 1.4条、第 2.1.1条、第 2.1.4

条、第 2.1.6条、第 2.1.7条、第 7.4.1条、第 7.4.2条，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 年 2 月修订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股票

上市规则（2023年 2月修订）》）第 1.4条、第 2.1.1条、第 2.1.4

条、第 2.1.6条、第 2.1.7条、第 7.4.1条、第 7.4.2条等有关规定。

责任人方面，根据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认定，对文投控股未

按规定披露大额赔偿责任的行为，时任副董事长、总经理王森在

收到《通知函》当日即知悉该事项，但未在知悉后督促文投控股

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未勤勉尽责，是该违法行为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；对文投控股未按规定披露重大诉讼、仲裁的行为，

时任副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王森，未能组织文投控股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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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统计连续 12个月内累计诉讼、仲裁情况，导致文投控股未能

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未勤勉尽责，是该违法行为直接负

责的主管人员。

同时，时任董事会秘书王森作为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的具体负

责人，时任财务总监熊依森作为公司财务事项的具体负责人，根

据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，对文投控股关联交易披露不规范、

相关资产核算不规范和收入成本核算不规范行为也负有责任。

上述人员违反了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年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

第 2.2条、第 3.1.4条、第 3.1.5条、第 3.2.2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

（2022年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 2.1.2条、第 4.3.1条、第 4.3.5条、

第 4.4.2条，《股票上市规则（2023年 2月修订）》第 1.4条、第

2.1.2条、第 4.3.1条、第 4.3.5条、第 4.4.2条等有关规定及其在

《董事（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）声明及承诺书》中作出的承诺。

针对上述部分违规行为，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

已分别于 2022 年 1 月 21 日、2023 年 11月 28 日对公司及相关

责任人作出纪律处分决定（〔2022〕9号、〔2023〕174号），本次

不再重复处理。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事项，规定期限内，公司及有关责任人均

无异议。

（二）纪律处分决定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经本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

过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3.2.1条、第 13.2.3

条以及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等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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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本所作出如下纪律处分决定：

对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时任副董事长、总经理、董事会

秘书王森，时任财务总监熊依森予以通报批评。

对于上述纪律处分，本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，并记入证券

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》，请

你公司及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董监高人员）采

取有效措施对相关违规事项进行整改，并结合本决定书指出的违

规事项，就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中存在的合规隐患进行深入

排查，制定针对性的防范措施，切实提高公司信息披露和规范运

作水平。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决定书后一个月内，向本所提交经全

体董监高人员签字确认的整改报告。

你公司及董监高人员应当举一反三，避免此类问题再次发生。

公司应当严格按照法律、法规和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规范运作，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；董监高人员应当履行

忠实、勤勉义务，促使公司规范运作，并保证公司按规则披露所

有重大信息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2024年 11月 15日


